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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城区不动产新版省统建系统运营

服务项目（2025-2026）

需

求

书

公开选取项目名称：《汕尾市城区不动产新版省统建系统运

营服务项目（2025-2026）》

公开选取单位：汕尾市不动产登记中心

日 期：2025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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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采购需求书

一、采购单位：汕尾市不动产登记中心

二、采购项目名称：汕尾市城区不动产新版省统建系统

运营服务项目（2025-2026）

三、项目概况

进一步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改革，

保障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建设了符

合信创要求的省级集中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综合应用。

2024 年 9 月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《关于开展广东省自然

资源和不动产登记综合应用建设的通知》，明确新版省统建

系统是综合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面向地方登记机构使用

的子系统，各地以自愿为原则，以地市为单位向省厅书面申

请使用新版省统建系统。

基于国家、广东省和汕尾市不动产工作要求，汕尾市城

区已申请使用新版省统建系统。为保障汕尾市城区不动产登

记业务的稳定开展，根据汕尾市城区的业务工作需求，基于

新版省统建系统，开展本地化运营服务。

四、报名供应商资格要求及选取办法

（一）报名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

册的非联合体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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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名供应商须承诺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已入驻

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。

五、服务内容和要求

1、服务内容：汕尾市城区不动产新版省统建系统运营

服务项目（2025-2026）内容包括角色权限配置、地籍数据

处理运营、不动产上报报文及登簿日志处理运营、电子制证

处理运营、不动产接口处理运营、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服务、

存量报文销账、系统应用技术支持、系统应用问题收集。

2、服务要求：采用远程服务方式进行运营，服务期为 1

年。由专人提供远程服务，提供电话、网络（即时通讯、邮

件）支持，对服务点反应的问题进行及时收集整理和远程处

理。如遇技术问题远程无法解决，将派工程师驻现场服务，

24 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问题。

六、工期要求

中选后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，运营服务期为合同签

订之日起至合同签订后 1 年。

七、运营服务费结算方式

运营服务费结算以合同条款为准，合同价以市政府批复

为准（包含直接选取及招标所产生的其他相关费用）。

八、对中选机构的要求

1、负责本项目的运营人员须熟悉和掌握不动产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等。

2、须提供参加本项目服务人员名单，并对项目的全过

程进行跟踪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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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验收要求

1、按照国家、广东省有关标准和要求进行审查验收。

2、成果交付的形式及数量：根据运营工作实际情况提

供运营总结报告，1 份。

汕尾市不动产登记中心

2025 年 1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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